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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售股章程內，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否則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：

「Advagate Holdings」 指 Advagate Holdings Limited，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二

十二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由梁

先生全資擁有

「聯繫人」 指 創業板上市規則內所界定的涵義

「英屬處女群島」 指 英屬處女群島

「資本化發行」 指 如本售股章程附錄四「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一年十

月二十二日之書面決議案」一段所述，將本公司股

份溢價賬若干金額撥充資本而將予進行的股份發

行

「中央結算系統」 指 由香港結算設立和管理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

「展昭」 指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，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

十九日在台灣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獨立人士，

與本公司之董事、行政總裁、上市時管理層股東、主

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任何聯繫人概無關連

「公司法」 指 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（ 一九六一年第三冊，經統

一及修訂）

「公司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條例

「本公司」 指 訊通控股有限公司，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二日在開

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

「群益亞洲」或「保薦人」 指 群益亞洲有限公司，一間根據證券條例（香港法例

第333章）註冊的註冊投資顧問，並為創業板認可保

薦人及配售事項保薦人

「群益證券」或「牽頭經辦人」指 群益證券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一間根據證券條例（香

或「包銷商」 港法例第333章）註冊的證券交易商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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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創業板」 指 聯交所創業板

「創業板上市規則」 指 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

「大中華區」 指 中國、香港、台灣及澳門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或其中任何公司，或如文義所

指，在本公司成為其現有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前期

間，則指本公司現時附屬公司

「香港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「香港結算」 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

「Inforchain」 指 Inforchain Digital Technology Co., Ltd.，於二零零

一年三月九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

司，本集團擁有其股權19.5%

「上市時管理層股東」 指 創業板上市規則內所界定之涵義，而於本售股章程

內指Advagate Holdings、梁先生、陳榮深先生、鄭國

禮先生、郭錦添先生、鄭俊豪先生、陸雪蓮女士、周

一帆先生、譚惠賢女士及蕭萍女士

「最後可行日期」 指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二日，即本售股章程付印前確

定其中所載若干資料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

「主板」 指 於創業板成立前由聯交所管理之股票市場，不包括

期權市場，現時與創業板一同繼續由聯交所管理，

為免混淆，主板不包括創業板

「梁先生」 指 梁天富先生，本集團主席兼創辦人

「超額配股權」 指 本公司根據包銷協議授予群益證券的購股權，規定

本公司按配售價額外配發及發行最多合共

12,000,000股新股份（即配售事項初步提呈發售的

股份15%），僅為補足配售事項的超額配股（如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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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配售事項」 指 根據本售股章程所述的條款及條件，以及本售股章

程「配售事項之結構」一節的進一步闡述，上市時按

配售價初步有條件配售80,000,000股配售股份（可

按超額配股權予以調整）

「配售價」 指 每股股份0.25元

「配售股份」 指 根據配售提呈以供認購的80,000,000股新股份，連

同根據超額配股權獲行使而予以發行的任何額外

股份（如有關）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就本售股章程而言，不包括香港、

澳門和台灣

「人民幣」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

「披露權益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396章證券（披露權益）條例

「證監會」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

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.01元之股份

「購股權計劃」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有條件採納的

購股權計劃，主要條款概述於本售股章程附錄四

「購股權計劃」一段內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業務記錄期間」 指 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期間

「包銷協議」 指 由（其中包括）本公司與包銷商於二零零一年十月

二十六日就配售事項訂立的包銷協議

「美國」 指 美利堅合眾國

「美元」 指 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美元

「平方米」 指 平方米

「元」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

「%」 指 百分比


